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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档案立卷移交办法（试行）
研通字〔2014〕22 号

为规范我校毕业研究生档案立卷及移交工作，保证档案材料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促进研究生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高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效率，

根据《贵州师范大学档案工作规范手册》及《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档案管理规定（试

行）》（研通字﹝2013﹞37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毕业研究生档案，是指学生在我校攻读研究生并取得学位

后所形成的学籍学位档案和人事档案。

学籍学位档案的立卷整理

（一）毕业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一般情况下两人一盒（研究生培养单位可到

学校档案馆领取档案盒），盒子以三厘米厚度的为主。

（二）研究生培养单位将《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卷内目录》一对一放入盒内，

并按照《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卷内目录》，检查每位学生的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

合要求，并依目录顺序排列，编著文件编号（用水性笔或钢笔标注在文件右上角）。

若有异常，在卷内目录备注栏中注明具体情况。

（三）研究生培养单位需认真检查《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与《学位申请书》是

否按要求盖章；《指导教师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和《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是否

填写完整，特别是姓名务必准确填写（铅笔填写无效）；导师评语和签名是否规范；

光盘是否贴上标签并填写姓名，论文光盘应有包装袋包装保护。

（四）卷中材料的装订，要求用不锈钢钉；材料不能使用传真件。

（五）研究生档案装盒基本要求：

1.正稿背脊与盒子背脊方向一致，将毕业论文光盘夹入毕业论文正稿中，在档

案盒背脊上注明届别（即毕业年份）、所属学院、姓名（单名的名字中间应空 2格）；

2.学生档案材料按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排放，同一个学院同一个专业的装在一

盒，不同专业不混装一盒。

3.不同学位类型（类型分为：全日制研究生、在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

学力研究生等）的学籍学位档案不能混装一盒。

（六）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粘贴背脊名单时，务必与盒内学位论文上的名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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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若出现错字，将有错名字修正（用涂改液），并将有关情况记录下来，在所

著录的数据表格中进行修改。

（七）《卷内备考表》一个档案盒放一份，“立卷人”栏目由学院负责研究生

教育管理工作教学秘书签字，“检查人”由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的工

作人员和档案馆负责教学档案的工作人员共同签字。

（八） 盒号编写一律用铅笔。

人事档案的立卷整理

（一）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按照《研究生人事档案材料目录》，检查每位学生的

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要求，并依目录顺序排列，编著文件编号（用水性笔或钢

笔标注在文件右上角）。若有异常，在材料目录备注栏中注明具体情况。

（二）研究生培养单位需认真检查《毕业研究生登记表》与《学位申请书》是

否按要求盖章；《指导教师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和《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是否

与原件一致，确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后，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三）档案中的材料装订，一律用不锈钢钉。

（四）研究生人事档案一人一个档案袋，档案装袋时，将整理好的档案材料和

《研究生人事档案材料目录》一起放入档案袋内。在档案袋封面上用铅笔写明学生

姓名。

（五）研究生人事档案按学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排放。

学生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形成的党员材料由培养单位党委（总支）

负责整理。

培养单位毕业研究生的学籍学位档案与人事档案需同时移交到研究生

院档案室。

凡本办法所涉及档案，在成卷移交时，交接双方均要在毕业研究生档

案移交清单上签字，写明交接时间，一式两份，各执一份备查。

学籍学位档案移交要求

（一）培养单位将整理完毕的毕业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毕业研究生档案移交

清单（提交纸质版）、毕业研究生学籍学位档案详目（提交电子版）移交到研究生

院档案室，由研究生院档案室汇总后移交学校档案馆。

（二）培养单位要对照我院下发的《毕业研究生档案移交清单（提交纸质版）》

进行填写，并遵照以下要求：

1.“题名”处研究生姓名务必与“学生姓名”处一致。

2.“学生姓名”顺序务必与档案盒内顺序一致。

3.“档案页数（份数）”为材料总的份数，其中《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按实

际份数计数。



贵州师范大学规范性文件汇编264

4.“流水号”是指档案在每一个盒内的顺序号，即一个学生档案对应一个编号；

“盒号”是指每个培养单位为所有档案盒编写的顺序号（切记盒上编号仅用铅笔标

注）。

人事档案的移交

培养单位将整理完毕的毕业研究生人事档案移交到研究生院档案室，移交完毕

后，由研究生院档案室工作人员整理并将其与学生入校前的人事档案合并在一个档

案袋中。

党员材料的移交

培养单位党委（总支）将整理和密封好（需加盖密封章）的研究生党员材料和

研究生党员材料移交清单一起移交到研究生院档案室，由研究生院档案室工作人员

将其逐一归入学生人事档案中。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和学校档案馆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